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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持续深化全市建筑业
“
放管服

”
工作的通知

文件

各市 (区 )住建局、行政审批局,各相关单位 :

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六届二次全会精神和 《市政府办公室

印发关于促进全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(泰政

办发 〔2020〕 49号 )文件要求,持续深化建筑业
“
放管服

”
改

革,推进我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简化资质许可申报条件。实施建筑业企业资质受理
“
容

缺+承诺
”
制,企业无需再提供人员身份证、企业资质证书、注

册执业人员资格证书等原件扫描件,以及社保证明等证明材料 ,

进一步减材料、减环节、减时间,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。

二、放宽资质承揽业务范围。对上年度获评泰州市建筑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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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
综合实力三十强和专业十强的企业,且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承

接工程等级规模一致 (或 以上 )有效业绩的,允许其在资质类

别内承接高一等级资质相应的业务。

三、加快工程招投标制度改革。全市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和

招投标系统实施
“
一体化

”
管理。鼓励招标人采用

“二次平均

法
”
、
“
ABC合成法

”
等办法对投标报价进行评审,防止恶意低价

中标。项目招标采取综合评估法的,招标人可根据项目特点设

置技术、价格、信用等评审因素和标准。小型工程项目招标原

则上不将信用评价作为评审因素,助力中小企业发展。

四、扩大
“
评定分离

”
适用范围。工程总承包项目、政府

集中建设的大型或技术复杂项目,实行
“
评定分离

”
制度。非

政府集中建设的大型以上项目,经市 (区 )以 上人民政府批准 ,

可以使用
“
评定分离

”
。进一步规范

“
评定分离

”
项目审查流程

和内控机制,鼓励招标人加大政府表彰、企业纳税、诚信经菅

等因素在定标环节的权重。

五、推进施工过程结算。在建设工程中全面推行施工过程

结算,施工合同周期在一年以上的政府或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应

带头实施施工过程结算,鼓励其他工程项目实施施工过程结算 ;

经发承包双方签字并盖章认可的施工过程结算文件作为竣工结

算文件的组成部分,竣工结算时不再重新计量计价。

六、加强材料价格信息管理。规范材料价格信u憝 的采集、

确定和发布,提高材料价格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,客观全面

反映材料价格市场行情。建立建筑材料信息价格修正机制,依

据市场材料价格异常波动情况,及时发布工程价款结算指导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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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。

七、推行工程担保和保险制度。以银行保函和综合保险全

面替代投标、履约、农民工工资支付和工程质量保修担保;实

行低价差额担保的招标项目,企业在中标后可提供保函形式的

差额履约担保。

八、实行信用差异化监管。上年度获评泰州市建筑业综合

实力三十强和专业十强企业,或在建筑业企业信用考评中当期

得分达到⒛分以上的企业,在承建该领域的工程项目时,可免

缴农民工工资保证金,减半缴纳履约保证金、差额保证金和质

量保修保证金。

九、支持本地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。城市快速路、综合

管廊、桥梁隧道、海绵城市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施工招标,可

以不设置类似工程业绩作为投标要求,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由

本市重点企业单独或通过联合体承建。

十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。在我市辖区范围内注册的本地建

筑业企业或成立分支机构的外地建筑业企业,在注册地之外的

市内其他市 (区 )提供建筑服务时,服务发生地不得强制或变

相要求该企业在当地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。

f卩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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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 页无正文 )

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⒛”年 3月 30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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